
广州市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服务协会 

会费标准及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保证本协会持续健康发展，进一步规范本

协会会费缴纳、使用与管理，依据《广州市社会组织管理办

法》《广州市社会组织法人治理指引》和《广州市安全生产

和应急管理服务协会章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会费是本协会经费的主要来源之一，会费的使

用和管理应坚持量入为出、遵章守法、厉行节约的原则。 

第三条 凡加入本协会的个人会员和单位会员均应按规

定缴纳会费，按期缴纳会费是会员应尽的义务。 

第四条 会费的标准应依据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工作

成本和会员承受能力等因素合理制定，会费标准应当明确，

并应遵循合理负担、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 

第五条 会费标准不得违背民政部门、财政部门关于社

会团体收取会费的有关规定。收取会费不符合相关规定的，

会员有权利拒绝缴纳，并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第六条 本协会制订或修改会费标准由会员大会采取无

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第七条 会费标准 

（一）会长、副会长单位每年缴纳会费 10000 元； 

（二）理事单位每年缴纳会费 4000 元； 

（三）一般会员单位每年缴纳会费 2000 元； 

（四）个人会员每年缴纳会费 100 元。 



受邀知名专家、学者、社会知名人士、名誉会长、顾问

等个人会员可免交会费。 

第八条 会费的缴纳 

（一）会费按年度缴纳，原则上定为每年 5 月 31 日前

缴纳当年会费。新会员于被批准之日起 1 个月内缴纳当年会

费。 

（二）会费由秘书处负责收取及管理，并开具《社会团

体会费统一收据》。持现金或支票缴纳会费的，当场开具会

费专用收据。通过银行转账的，待确认到账后开具会费专用

收据。 

第九条 会费的使用 

（一）会费主要用于为会员提供服务以及按照该社会团

体宗旨开展的各项业务活动等支出，不得在会员中分配。 

（二）本协会会费主要支出用途为： 

1．协会各种业务活动费用开支，包括各种工作会议，

如会员大会、理事会、报告会、学术会、研讨会、表彰会等；

研究考察费；科技活动费；刊物编辑出版费、网络维护费；

各种资料、证书印刷费；国内外来访团体和个人接待费；报

刊、杂志宣传费用； 

2．人员经费及管理费，包括人员工资、福利、奖金、

聘用费、办公费、差旅费、各类管理费、水电费、车辆费、

职工培训费、保险费等； 

3．协会业务发展及购买固定资产投资费； 

4．其他合理使用的费用。 



会员因特殊情况需减免会费的，可向本协会提出申请，

由协会理事会讨论决定。 

第十条 会员如果无故累计 2 年不缴纳会费或不参加本

协会活动的，视为自动退会（有特殊原因，并事先向本协会

秘书处申请，经批准者除外）。 

第十一条 协会秘书处应对会费缴纳进行登记管理。 

第十三条 本标准及管理办法经本协会第二届会员代表

大会第六次会议（2016 年 9 月 23 日）审议通过后生效。 

第一次修订经本会第三届会员大会第三次会议（2019 年

4 月 3 日）审议通过。 


